
第　８２９　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已经２０２６年

１月１６日国务院第７８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６年３
月２０日起施行.

　　　　　　　　　总　　理

２０２６年１月３０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精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着力提升行政法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时效性,国务院对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经过清理,

国务院决定:

一、对９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附件１)

二、对２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附件２)

本决定自２０２６年３月２０日起施行.

附件:１􀆰国务院决定修改的行政法规

２􀆰国务院决定废止的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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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国务院决定修改的行政法规

一、将 «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中的 “工

商行政管理”修改为 “市场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修改为: “城市古树名木的保护,依照 «古树名

木保护条例»的规定执行.”

删去第二十六条第三项.

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的 “给予行政处分”修改为 “依法

给予处分”.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将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中的 “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修改为 “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第二款中的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风景名胜

区主管部门”修改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

管部门”.

第十条第一款中的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文物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修改为

“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

房城乡建设、文物等有关部门”,第二款中的 “省、自治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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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人民政府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

修改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第一款中的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直辖市人民政府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修改为 “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第十九条修改为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经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审批.国务

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

城乡建设、文物等有关部门进行审查.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详细规划,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第一款中的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 “国务

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第二款中的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人民政府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修改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中的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修改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

十七条中的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 “国务院林业草原主

管部门”.

三、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九条第二项、第

二十二条第二项修改为 “(二)符合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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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年龄要求”.

第七十六条中的 “行政处分”修改为 “处分”.

四、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

十八条中的 “给予行政处分”修改为 “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六条修改为: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治安管理处罚决

定不服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办理.”

删去第五十条.

五、将 «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第二十四条中的 “给予行政

处分”修改为 “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六条修改为: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决定.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起

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删去第二十七条.

六、将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中的 “给予行

政处分”修改为 “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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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将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九条中的 “给予行政处分”修

改为 “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条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八、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第十三条第三

项、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九条中的 “行政处分”修改

为 “处分”.

第十四条修改为:“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

决定不予注册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１５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

人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被撤销注册的当事人对撤销注册、

收回注册建筑师证书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

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九、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修

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向人

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

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中的 “给予行政处分”修改为 “依法给予处分”.

此外,对相关行政法规中的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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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国务院决定废止的行政法规

一、乡镇煤矿管理条例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１６９号发布 根据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 «国务院关于

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制定 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０日国务院批转)

分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
中央办公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中央军委办公厅.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家监委,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 ２０２６年２月２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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